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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观意字【2023】第 001786 号 

 

致：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受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注册管理办

法》《可转债管理办法》《编报规则第 12 号》《证券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就公司本次发行事宜出

具了观报字【2023】第 000483 号的《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四会富仕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观意字【2023】第 000490 号的《北京观韬中茂

律师事务所关于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出具的审核函

〔2023〕020043 号《关于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本所就审

核问询函中需由律师发表意见的有关法律事项进行核查，出具《北京观韬中茂律

师事务所关于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下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未发生变化的部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再赘述。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特别说明以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

简称具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的简称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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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

《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

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

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2 

发行人本次拟募集资金 5.7 亿元，拟用 4.35 亿元投入年产 150 万平方米高

可靠性电路板扩建项目一期（年产 80 万平方米电路板）。经测算，本次募投建

设项目工程建设期 4 年，计划于 2026 年达产，达产后实现不含税年销售收入

73,520.00 万元，年利润总额（税前）9,737.81 万元。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募投

项目新建年产 45万平方米高可靠性线路板项目 2021年度、2022年 1-9 月分别实

现利润总额-99.56 万元、1,590.41 万元。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建设年产 200 万平

方米高可靠性线路板项目。本次拟用募集资金 1.35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交易性金融资产 33,265.81 万元，主要为银行理财产

品。根据申报文件，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本次募投项目与前次募投项目的联系与区别，是

否属于重复建设，投资及效益测算是否能准确划分；（2）结合公司现有产能、

利用自有资金在建及拟建扩产项目（如有）、前次及本次募投项目产能，发行人

的现有销量，发行人产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在技术指标、成本、合格率等方面竞

争优势及研发投入，行业地位、大批量、中大批量、中小批量高可靠性电路板市

场容量及竞争格局情况市场、下游客户的需求情况，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产能

扩张等情况，量化说明发行人所在行业是否存在竞争加剧、产能过剩情形，发行

人对募投项目新增产能消化的具体措施，包括客户、订单等情况；（3）募投项

目各项投资构成是否属于资本性支出，是否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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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包含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已投入的资金，是否为资本性支出；结合各

项目非资本性支出的具体构成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占比是否符合《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规定；（4）结合发行人产品定价模式、现有产品价

格、前募产品价格及本次募投项目产品价格、原材料价格变化趋势及本次募投产

品预计市场空间、竞争对手、在手订单或意向性合同、同行业同类或类似项目的

毛利率水平、效益情况等，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过程及谨慎性；（5）量

化说明募投项目建成后新增折旧摊销对未来盈利能力的影响；（6）结合未来三

年发行人资金缺口的具体计算过程、日常运营需要、货币资金余额及使用安排、

交易性金融资产、前次募集资金中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进行现金管理等

情况，说明本次融资的必要性；（7）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或者董事、监事、高管，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若是，在本次可转债

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

若无，请出具承诺并披露。 

请发行人充分披露（2）（4）（5）的相关风险，并进行重大事项提示。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1）—（6）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发行人律师核查（7）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或者董事、监事、高管，是否参与本次可转

债发行认购 

1、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四会明诚、天

诚同创、一鸣投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者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姓名 股东类别/职务 是否持有发行人股份 

1 四会明诚 控股股东 是 

2 天诚同创 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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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鸣投资 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4 刘天明 董事长 是 

5 黄志成 董事 否 

6 温一峰 董事 是 

7 黄倩怡 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否 

8 张媛媛 独立董事 否 

9 陈世荣 独立董事 否 

10 付艳华 监事会主席 否 

11 陈双艳 监事 否 

12 林淑婷 监事 否 

13 谭丹 总经理 否 

14 刘家平 副总经理 否 

15 方浩东 副总经理 否 

16 曹益坚 财务总监 否 

2、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次发行认

购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

售，原股东有权放弃配售权。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具体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发行时具体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发行的发行公告

中予以披露。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四会明诚、天诚

同创、一鸣投资，董事长刘天明、董事黄志成、董事温一峰、副董事长兼董事会

秘书黄倩怡、监事会主席付艳华、监事陈双艳、监事林淑婷、总经理谭丹、副总

经理刘家平、副总经理方浩东、财务总监曹益坚均承诺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

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发行人独立董事张媛媛及陈世荣承诺不参与本次认

购，前述人员各自出具了相应承诺函。 

（二）在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已发行

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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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来未发

行过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者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减持发行人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

排。 

（三）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关于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承诺及补充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之“重大事项提示·六、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事宜的承诺”及“第四

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四、相关主体的重要承诺及其履行情况”中补充披露，具

体如下：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四会明诚、天诚同创、一鸣投资以及公司董事（不含

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视情况确定是否参与发行认购，且出具如下承

诺： 

1、本人/本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参与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认购。 

2、若本人/本公司在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六个月存

在减持公司股票或已发行可转债情形，本人/本公司承诺将不参与本次可转债的

发行认购，亦不会委托其他主体参与本次可转债的认购。 

3、若本人/本公司参与公司本次可转债的发行认购并认购成功，本人/本公

司承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短线交易的要求，自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首日（募集说明书公告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已发行可转债及认购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4、若本人/本公司出现未能履行上述关于本次可转债发行的承诺情况，由此

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张媛媛及陈世荣不参与发行认购，且出具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将不参与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认购，亦不会委托其他主体参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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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放弃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认购系真实意思表示，若本人出现未

能履行上述关于本次可转债发行的承诺情况，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依法

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四）律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人的《证券持有人名

册》，取得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2）查阅《证券法》《可转债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3）查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 6 个月内发行人公开披露的文件； 

（4）查阅《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 

（5）取得发行人出具的关于本次可转债认购前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发

行人股份或已发行可转债的计划或者安排的说明 

（6）取得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

于是否参与认购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承诺； 

（7）取得发行人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就是否参与本次可转

债发行认购及减持计划或安排等事宜作出了相应的承诺并予以披露，该等承诺的

内容符合《证券法》《可转债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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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字盖章页） 

 

 

 

经办律师（签字）：                                             

黄亚平               罗增进 

 

 

单位负责人（签字）：                   

韩德晶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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